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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查察及查察登記辦法」修

正草案預告期間人民意見處理表 

人民意見要旨 斟酌結果 理由 

本修正草案第2條

有關「派員至申請

人在臺灣地區之住

(居)所執行查察」

部分：建議禁止標

的不明搜索及對申

請事由不密切住所

勘查，應規範進入

私人處所蒐證前程

序，並建置人民即

時救濟管道。 

參酌人民意見，於

條文對照表說明欄

內補充敘明。 

入出國及移民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70 條 所 定 「 查

察」，係指本署受

理申請在臺停留、

居留、永久居留或

定居之案件，於必

要時，得派員至申

請人在臺之住(居)

所，依職權查證其

符合法令規定條件

與否，與刑事訴訟

法關於「搜索及扣

押」之程序及性質

不同，且查察人員

進入住(居)所前，

應徵得申請人或其

代理人或依法令或

契約對該場所有使

用權利之人同意，

故尚無違法調查即

時救濟之疑義；惟

為避免民眾誤解，

爰參酌人民意見，

於條文對照表說明

欄內補充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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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修正草案第4條

第 2項第 2款有關

「註記家庭、身心

狀況異常」部分：

建議禁止自行調

查、判定與註記申

請人與其關係人之

身心狀態，且不得

調查與申請事由不

密切之家庭或居住

關係，並建置人民

請求塗銷或更正不

當註記管道。 

參酌人民意見，於

條文對照表說明欄

內補充敘明。 

本法第 71條所定

「查察登記」，針

對業經許可在臺停

留、居留或永久居

留之外來人口，依

職權執行居(停)留

管理，並未涉及第

三人之家庭或居住

關係，倘發現當事

人之家庭或身心狀

況異常，而先行註

記系統，其目的係

在於提醒內部人員

注意轉介移民輔導

人員或社福單位等

專業人士協助判

斷，俟判定無異常

後，即刪除註記，

無待當事人請求塗

銷或更正；惟為避

免民眾誤解，爰參

酌人民意見，於條

文對照表說明欄內

補充敘明。 
 


